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
兴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政府网站
及政务新媒体信息发布“三审三校”审查表

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拟搞人： 
	信息标题
	
	报审
时间
	

	
	
	联系
电话
	

	发布平台
	网 站：
新媒体：
其  他：
	发布
栏目
	

	信息来源
	[bookmark: OLE_LINK3]□本单位制发；□转载（需注明转载来源）：

	初审意见
	

签字：            年   月   日

	复审意见
	

签字：            年   月   日

	终审意见
	

签字：            年   月   日

	一校意见
	

签字：            年   月   日

	二校意见
	
 
签字：            年   月   日

	三校意见
	

签字：            年   月   日


注：本表由信息发布单位保存备查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	抄送：县委办公室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法院，
县检察院。

	兴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4月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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